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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门的预算分配权: 历史、现状及问题  

http://www.crifs.org.cn  2007年7月25日  林慕华 

摘 要: 2005年国家审计署针的报告, 引起了各界对科技部门预算二次分配权的关注。文章梳

理了我国科技部门预算分配权的历史, 总结出各地科技经费分配的三种模式, 即: 科技部门自主掌

握使用科技三项费用; 科技部门统一归口管理科技三项经费和科技事业费; 科技部门与财政部门联

合管理科技三项费用。鉴于科技部门预算分配权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进一步推进部门预算改革

的进程中, 科技部门所拥有的预算分配权, 应该引起关注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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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国家审计署报告披露, 包括科技部门在内的若干部门都存在着在年初大量预留预算资金

的问题。审计署的报告, 引起了各界对包括科技部门在内的拥有预算分配权的“准财政部门”、

“小财政部”、“准预算部门”的关注。之所以称其为“准财政部门”, 是因为一方面科技部门作

为中央部门, 有自己的部门预算; 另一方面又由于科技部门负责科技三项费用资金, 这一块资金就

财政部门整块地“批发”给了科技部门, 由他们再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分配,就相当于“二级批发”单

位, 拥有预算二次分配权。由于科技经费的特殊性, 财政要支持哪些项目、支持力量如何, 都需要

对相关科技领域有一定的了解才能作出判断, 因此, 财政科技经费的使用, 自然而然就划归科技部

门来支配。《国家科技三项费用管理办法(试行) 》第六条规定: “中央科技三项费用由国家科技计

划管理部门分别提出项目计划并会同财政部联合下达。地方科技三项费用由地方科技计划管理部门

根据职能分工提出项目计划并会同同级财政部门联合下达。”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 由于科技部门

的专业性, 财政部门往往是将这块资金整块地“批发”给科技部门, 再由科技部门进行分配。 

一、科技部门预算分配权的历史 

科技部门是如何获得资金分配权的? 各地对科技部门的这种预算二次分配权都有哪些规定? 有

哪些法规文件巩固了科技部门的预算分配权? 对这些问题的探讨, 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科技部门预算

分配权的历史。 

(一) 中央科技部门资金分配权的获得。从某种意义上讲, 科技部门经费管理功能, 是随着时代

发展衍生出来。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 国家科委并不管理中国科技经费, 主要是行政管理和综

合协调。经费使用都是由项目承担单位直接向国务院申请。1966年国务院指示“把新产品、中间试

验、科学研究费”合并为科学试验费, 并确定由国家科委统筹分配。1972年, 在国家有关部门所发

科研经费管理使用规定中, 正式将“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和重要科学研究补助费”定名为

“科学技术三项费用”, 由国家财政预算拨款, 主要用于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安

排全国性的和具有地区特点的新产品试制、中间试验、重要科学研究项目。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国家科委主要履行行政职能。比如, 那时的国家科委还管辖现在的地震

局、海洋局、知识产权局、科技干部管理等, 基本上还是一个宏观协调组织的部门, 对于其它部委

如教育部的科研院所等, 也有业务指导的功能, 但对于科技经费的干预并不大。但是, 1986年1月23

日由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科学技术拨款管理的暂行规定》, 使科委一举成为“控制大量科技

经费”的部门, 其中第四条内容为: “国务院各部门科研事业费, 以一九八五年度调整预算数(扣除

一次性拨款, 不扣除因进行改革试点而减发的拨款) , 加上一九八五年因工资改革按规定应由财政

负担的经费为基数, 连同增长的额度, 自一九八六年度起, 由财政部全部拨交国家科委统一管

理。”这条内容, 决定性地改变了“国务院各部门科研事业费”的流程。此前, 各部门直接对财政

部; 1986年度以后, “由财政部全部拨交国家科委统一管理”。并且, 这一规定还将科研单位原有

的科研事业费, 或者停拨或者减少, 改为重大科研项目经费和信贷资金。这也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

财政科研经费的拨款制度, 即通过申请科技资金项目的方式。这种分配制度的改革, 使国家科委成

为不小数额的一块科技经费的管理者。成为我们所说的拥有预算分配权的“准财政部门”。国家科

委掌握分配使用国家科技三项费用, 其中一部分切块给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 一

部分留国家科委安排全国性的重大攻关项目, 作为专项计划下达给国务院有关部门或有关省、市、

自治区组织实施。 

(二) 各地科技经费分配权的演变。在中央实行对科技经费的切块管理的同时, 各地科技部门也

获得了相应的资金分配权。不过, 由于各地具体的实施规定不同, 因此各地的做法也不尽相同。通

过对各地现有法规文件的分析, 大致可以总结出三种模式, 即: 科技部门自主掌握使用科技三项费

用; 科技部门统一归口管理科技三项经费和科技事业费; 科技部门与财政部门联合管理科技三项费

用。当然, 对于科技经费分配的具体运作, 仍然会存在着种种差异。 

1. 科技部门自主掌握使用科技三项费用。采取这一模式的既有财政较宽裕的东部省份,如江苏

省; 也有财政不足的西部省份, 典型的如西藏自治区。其中, 江苏省由科技部门自主掌握科技三项

费用的使用, 在这个过程中, 财政部门只管总数。1977年, 国家对江苏省试行财政包干, 以1976年

国家科委给江苏的拨款和国务院各部委拨的科技三项费用为基数, 确定1977 年科技三项费用指标基

数, 由省财政交省科委安排使用。1978年起又以国家科委下达的科技三项费用指标为基数列入省包

干范围, 国务院各部门下达的专项经费仍由国务院各部委以专项计划的形式下达。关于地、市科技

三项费用, 按照国家有关文件规定, 地、市安排地区性项目, 其费用主要由地、市财政或地方集中

的固定资产更新改造资金中划出一定数额, 交由科技管理部门掌握使用。在1989年以前, 江苏省各

市的科技三项费用都是从地方财政机动财力中划拨的。而靠中央财政补助的西藏自治区更加明确规

定: “科技三项经费由同级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和使用, 同级人民政府审计部

门进行审计。” 

2. 科技部门统一归口管理科技三项经费和科技事业费。采取这一模式的包括有陕西省、河南省

等地方。例如, 河南省就明确规定: “科技三项费用和科学事业费, 由省科委统一管理使用。”这

一模式主要表现在对于科技三项经费和科技事业费, 科技部门拥有相当大的分配权, 而财政部门只

是起监督的作用。在具体的资金分配、使用过程中, 只需要报财政部门备案即可。陕西省规定: 

“省科委会同省计委编制的省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计划(以下简称省科技计划) 的经费, 安排到地市属

单位的, 由省科委会同省财政厅下达, 省属单位由省财政厅划拨省科委按计划直接下达。”但是, 

陕西省与河南省不同之处在于, 该省规定在经费下达前,“须报主管省长批准”。这就使得主管省长

对于科技这块经费的决定权有了明确的法律基础。而对于这块资金的年度决算和使用情况, 则规定



由“省科委报送省财政厅、并接受审计监督”即可, 可见, 在这个过程中, 财政部门的作用相对微

弱。此外, 陕西省的“省级各部门由财政拨款的科研事业费”也由“省财政厅全部拨交省科委统一

管理”。具体地, 对于省属科研单位的科研事业费的年度计划, “由各主管部门报省科委审核后下

达, 并抄报省财政厅。各科研单位应按规定向省科委报送科研事业费的财务报表。省科委应向省财

政厅报送科研事业费的年度预、决算和资金使用情况。”足见科技部门对于科技三项经费和科技事

业费有很大的决定权。 

3. 科技部门与财政部门联合管理科技三项费用。有一些地方则是采取由科技部门与财政部门联

合对科技经费进行管理的模式, 以确保资金的统一性。根据具体运作方式, 这种联合管理模式又可

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由科技部门主要承担计划、审核职责, 而财政部门则负责将用款拨付到位, 在

资金使用过程中, 主要采取直接支付的方式; 一种是由科技部门和财政部门联合审查, 但审查后的

资金则拨付给科技部门, 由科技部门具体办理拨款手续。湖南省、北京市、天津市采取的是第一种

方式; 而广西和厦门市则采取第二种方式。 

北京市规定对科技三项经费的使用, 由科技部门与财政部门联合管理: “中央下达的科技三项

费用指标按其上级隶属关系, 由市有关主管部门会同市财政局联合下达。地方科技三项费用由市科

委会同市财政局联合下达”。但是, 北京市更强调财政部门的权力, 其文件同时指出: “地方科技

三项费用的拨款方式不再实行委托贷款, 经费由市财政局按合同用款计划直接拨到项目承担单位的

上级主管部门, 主管部门收到经费后应及时足额转拨到其项目承担单位。”与一些地方规定由科技

部门单独汇兑科技经费决算做法不同的是, 北京市明确规定:“地方财政安排的科技三项费用项目, 

其经费决算报表由项目承担单位的财务部门编报后上报市科委条件处和市财政局工管处各一份, 由

市科委条件处统一汇总后会同市财政局上报财政部。”这就使得财政部门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科

技三项费用的使用情况。 

广西自治区规定, “科技三项费用的项目经费由自治区科委提出科技项目计划, 经自治区财政

厅审核会签后联合下达。自治区财政厅按照联合下达的科技项目计划, 及时把经费拨到自治区科技

三项费用专户。自治区科技三项费用专户设在自治区科委。”而在资金具体使用过程中, 由自治区

科委“按合同用款预算和项目实施进度把经费划拨给项目承担单位。”也就是说, 科技三项费用的

分配, 是由科技部门提出计划, 然后由财政部门审核, 实现对这一经费的联合管理。而在具体使用

过程中, 则由科技部门负责具体的经费划拨。厦门市也规定, 市科委负责编制科技三项费用的年度

预算草案及预算编制说明, 并上报市财政局。 

二、科技部门预算分配的现状 

据科技部、国家统计局等部门的资料显示, 中国每年大约有1000亿元左右的科技经费投入, 其

中约150亿由科技部来支配。不管是否承认, 科技部门确实控制着相当数额的科技经费的分配。并

且, 随着我国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出台, 财政科技经费已经俨然成了一种“法定支出”。各种统计数

据都说明,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对于科技经费的投入, 是在一直增加的。这也同时意味着, 

科技部门拥有分配权的资金越来越多。因为不论是否有财政部门的联合管理, 由于科技部门是具体

对科技计划进行审查和批准的, 实质上就是对科技经费的分配。这也正是科技部门的预算分配权越

来越引起关注的原因。 

2004年财政部、科技部又出台了《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将科技部归口管



理的科技三项费用(不含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 从原“科技三项费用”中分离出来, 更名为

“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 专项用于支持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和科技产业化环境建设及科技成果

的转移扩散。并且, 规定这块专项资金“由财政部、科技部共同管理”, 但同时又明确指出科技部

所具有的经费管理职责, 包括: “1. 负责提出年度经费总预算建议;2. 负责组织项目预算的申报和

评审(评估) ; 3. 负责编制计划管理费预算, 并具体管理计划管理费; 4. 负责审核项目年度经费预

算并会同财政部下达预算。”由此可见, 对于这块科技经费的管理, 科技部仍然拥有主要的分配权

力, 主要体现在其建议权、评审权、管理权、审核权等等。 

对于科技部门多多少少所拥有的资金分配权, 各地财政部门也是了然于心的。因为无论法规是

否规定由科技部门掌握该块资金的分配,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 由于资金使用的专业性, 使得科技部

门的决定权相对较大。财政部门也不得不依赖于科技部门的专业性。虽然随着我国部门预算制度的

改革, 要求一个部门一本预算, 但是目前并不是所有的部门所有的财政资金都能做到。在具体运作

过程中, 财政部门内部与科技部门之间的业务往来, 也是分散的, 呈现一种多头管理的现象。而这

种现象, 在我国还相当普遍。当然, 正如前文所述,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各地科技部门所拥有的资

金分配权限不尽相同。 

三、科技部门预算分配权的问题 

一方面是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着每年不断增长的科技经费投入, 另一方面是科技部门的预算分配

权备受争议。由于目前的运作机制, 使科技经费的分配存在着诸多问题, 也使科技部门与财政部

门、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关系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紧张。 

(一) 科技经费的切块配置影响了资金使用的有效性。事实上, 很多部门都认为, 这样切块不合

理, 导致的后果就是无法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资金的使用。即便是科技部门, 也有不少官员承认, 

并不是钱没地方花, 而是没有花到刀刃上。但是, 无论哪种情况, 这些现象在实际的资金分配过程

中, 都直接影响着资金分配的有效性, 无法满足预算最基本目标之一的配置效率。严重地, 会导致

资金在相同项目上的重复配置, 导致浪费, 又影响急需项目的建设, 影响我国的科技发展。 

(二) 管理权力过于集中导致资金使用缺乏监督。由于科技部门所拥有的资金分配权在某种程度

上的独立性, 使得在具体运作过程中, 容易出现一些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例如深圳市在审计过程

中就发现, 市科技局计划处不足10人, 从1998年到2003年, 累计管理涉及1253个项目经费多达

106312万元。另外, 还存在一些项目资金挪用较严重问题。延伸审计23个单位的86个项目发现, 被

挪用的科技三项费用2414万元。管理权力过于集中, 缺乏制衡机制。原市科技局计划处不足10人, 

从1998年到2003年, 累计管理1253个项目(占直接管理项目总数的82160% ) , 涉及经费106312万元

(占资金总额的84124% )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科技经费的投入不断增长, 如此巨额的财政科技

投入, 究竟该由谁来分配? 怎样分配? 又如何监督呢? 这些问题, 都是我国目前迫切需要正视和解

决的问题。对于科技部门所拥有的预算分配权, 究竟是利是弊,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但是, 

从某种程度上, 部门预算是一个部门一本预算, 而在多个部门拥有预算分配权的情况下, 一些预算

职能肯定会被部门肢解。因此, 在进一步推进部门预算改革的进程中, 对于科技部门所拥有的预算

分配权, 尤其应该引起关注和探讨。 

 

    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论丛      （责任编辑： 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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